容積移轉申請書

受文機關：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事項：為辦理容積移轉，依據「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十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十八條規定填具本申請書，請惠予同意。

	一、送出基地資料

	土地種類
	·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三條規定之古蹟所定著之私有土地

·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有保存價值之建築所定著之私有土地

·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提供作為公共空間使用之可建築土地

·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私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土地資料
	1、 名稱：

2、 類別：

3、 位置：
	4、 所在地地號： 

5、 所在地面積：                 平方公尺

6、 公告文號(送出基地為古蹟、歷史建築者)：

	都市計畫區名稱
	

	建築物基本資料(送出基地為古蹟、歷史建築者需填)
	1、 建號： 

2、 建物門牌： 

3、 基地座落：

4、 建物面積：           平方公尺
	5、 主要用途： 

6、 附屬建物用途：

7、 主建材：

	所有權人資料
	1、 姓名：

2、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3、 出生年月日：

4、 戶籍地址：
	5、 通訊地址：

6、 聯絡電話：

7、 簽章：

	申請內容
	1、 地號：           市（縣）          （市、區、鄉、鎮）        段             小段            號

	
	2、面積：              平方公尺

3、權利範圍： 

4、使用分區： 

5、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元/平方公尺

6、基準容積            平方公尺
	7、可移出容積：             平方公尺

8、前次已移出容積：         平方公尺

9、本次擬移出容積：         平方公尺

10、尚可移出之容積：        平方公尺




	二、接受基地資料

	都市計畫名稱

	申請人資料
	1、 姓名：

2、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3、 出生年月日： 

4、 戶籍地址：
	5、 通訊地址

6、 聯絡電話：

7、 簽章：

	申請內容
	1、地號：           市（縣）          （市、區、鄉、鎮）        段             小段            號

	
	2、面積：                 平方公尺

3、權利範圍： 
4、使用分區： 

5、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元/平方公尺
	6、可移入容積：         平方公尺

7、前次已移入容積：     平方公尺

8、本次擬移入容積：     平方公尺

9、尚可移入之容積：        平方公尺

	三、檢附文件（請勾選）

	
	□ 1、申請人之國民身份證影本

□ 2、協議書

□ 3、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土地登記簿謄本

□ 4、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 5、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土地登記簿謄本

□ 6、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土地所有權狀影本

□ 7、送出基地所有權人之國民身份證影本

□ 8、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之國民身份證影本

□ 9、送出基地標示圖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 10、接受基地標示圖及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

□ 11、直轄市、縣（市）政府古蹟主管機關核可之古蹟（歷史性建築物）管理維護計畫

□ 12、經核可之修復計畫

□ 13、經核可之再利用計畫

□ 14、.送出基地租賃契約及他項權利處理切結書

□ 15、其他必要之文件

       (                                

	四、審查結果

（本欄由都計單位填寫）
	送出基地
	接受基地

	
	核准移出之容積(㎡)
	尚可移出之容積(㎡)
	核准移入之容積(㎡)
	尚可移入之容積(㎡)

	
	
	
	
	

	局（處）長             課（科）長           組（股）長           承辦人        


(附件)可移出容積之計算過程

一、送出基地所有權人資料

	姓名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權利範圍
	聯絡電話

	
	
	
	
	

	
	
	
	
	


註：不夠填寫時請另紙書寫

二、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資料

	姓名
	國民身份證統一編號
	戶籍地址
	權利範圍
	聯絡電話

	
	
	
	
	

	
	
	
	
	


註：不夠填寫時請另紙書寫

三、容積移轉之計算

1.送出基地可移出容積之計算
	地號
	使用分區
	面積(㎡)
	容積率(%)
	基準容積(㎡)(註一)
	已建築容積(㎡)(註一)
	可移出容積(㎡)

	
	
	
	
	
	
	


註一：(未經依法劃定、編訂或變更為保存區或保存用地

       (經依法劃定、編訂或變更為保存區或保存用地，以變更前之基準容積計算。

       (經依法劃定、編訂或變更為保存區或保存用地，變更前尚未實施容積率管制，以其毗鄰土地使用分區容積率上限之平均數，乘其土地面積所得之乘積。

       (經依法劃定、編訂或變更為保存區或保存用地，變更前尚未實施容積率管制，其毗鄰使用分區非屬都市發展用地，經   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次會議審定。

註二：(實施建築管理後興建，建號：（                 ），使用執照編號：（                  ）。

      (實施建築管理前興建，已建築容積於申請第一次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認定

2.接受基地可移入容積之計算
	地號
	面積(㎡)
	使用分區
	基準容積(㎡)
（面積×容積率）
	可移入容積(㎡)
（基準容積× 30 %）

	
	
	
	
	


3.容積移轉換算計算結果

	送出基地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可移出容積
	前已移出容積
	本次擬移出容積
	尚可移出之容積

	
	
	
	
	
	

	接受基地地號
	公告土地現值
	可移入容積
	前已移入容積
	本次擬移入容積
	尚可移入之容積

	
	
	
	
	
	


註：本次移入之容積依照下列公式計算：

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送出基地移出之容積×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